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媒體實習」課程實施及選修辦法 

 

 
 
 
 
 
一、 本系「媒體實習」課程開設宗旨： 
        本系於 88學年度起開設「媒體實習」課程供學生選修，由學生各自之畢業專題指導

老師擔任其實習輔導老師，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與輔導工作，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

可透過實習輔導老師與實習單位及系上聯繫，作進一步的溝通與協調，進而協助學生順

利實習完畢。透過媒體實習課程，學生得以延伸學習觸角與視野，專精所學，並與實務

界接軌，同時驗證所學，於畢業前先行掌握傳播組織文化及工作實務，提昇就業能力。 
  為更臻落實學用合一，增加學生的實作力與競爭力，本系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起，

將媒體實習課程調整為「校內媒體實習」與「校外媒體實習」。 
  本辦法僅適用於「校外媒體實習」課程，「校內媒體實習」課程之相關規定，另訂辦

法實施之。 

二、 實習規定： 
1. 實習單位包括：媒體、公關、廣告、行銷、傳播製作公司等等之傳播相關產業機構。 
2. 「校外媒體實習」為 3學分之選修課程，開設於大四上學期。原則上以大三升大四
學生為主要選修對象，若實習名額充足，需經系務會議核備後，將名額開放予系上

其他年級同學申請。 

三、 校外實習媒合機制： 
1. 三月份調查合作實習單位需求，四月中旬公布實習機構名單開放學生媒合。 
2. 有意願修讀「校外媒體實習」課程之學生將「媒體實習志願表」、「成績單」交至系

上，由系上老師參考學生學習成績和相關授課教師對學生之適性評價，作為分依據

發。 
3. 分發錄取名單公告後，請同學至系上簽名確認。 
4. 簽名完成後，系上將統一發公文通知實習機構，並安排實習報到時間與注意事項。 

四、 若同學自行找實習單位，需事先向系辦提出，經系務會議認可後，依前揭規定分發。 

五、 實習輔導： 

1. 實習前輔導： 
(1) 為提升學生實習學習效益，系上於 5 月底安排「實習行前說明會」，向學生說

明實習前後與期間應注意事項，並理解相關實習規定，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實習。 
(2) 本系學生於實習前，應完成個人履歷自傳、繳交「實習切結書」、完成「家長

同意書」簽署，並投保意外險。 
2. 實習中輔導： 

(1) 實習機構對實習生之培訓與輔導。 
(2) 本系規劃畢業專題指導老師為實習輔導老師，於實習期間瞭解學生實習狀況，

並填寫「實習關懷表」，掌握學生實習態度。 
六、 依課程規劃，校外單一實習單位實習滿 120小時以上，得於大四上學期選修「校外媒體

實習」課程。 

93.03.25 92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09.10 102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9.24 103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12.17 103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03.03 103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04.09 106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2.13 107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7.01 108學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七、 實習完階段： 

1. 實習完成時，需由實習機構填寫「學生實習評量表」與「實習單位雇主滿意度調查」。 
2. 並於開學時完成「校外媒體實習」選課手續。 
3. 實習結束後，學生需將實習工作報告繳回系辦，並於學期間舉辦之「大傳系媒體實

習研討會」中發表實習經驗分享，同時接受系上師長之成果評核。 
八、 成績核定標準： 

1. 校內外實習成績應由實習機構與任課教師共同評核。實習機構成績評量表佔 50%，
任課教師綜合評量佔 50%。 

2. 任課教師綜合評量 50%：包含書面報告 20%，口頭報告與展演 20%，出席與服儀
10%。 

九、 實習緊急事故處理：學生實習過程中，如發生緊急事故，其處理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十、 其他注意事項： 

1. 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照實習單位之規定及指導，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原先洽談
內容或環境適應不良等情形，應儘速向輔導老師或系辦反應，由系上與實習單位聯

繫協調之。實習期間，若未達規定實習時數而自行離職，則無法獲得該科學分成績。 
2. 歷屆實習生之實習書面報告得擇優留存於系辦，以提供學生現場借閱參考。 

十一、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提系務會議討論補充之。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國內實習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一、 實習期間，如遭遇事故請依以下流程處理： 

(一) 尋找協助： 

1. 就近向當地警察局求助。 

2. 實習指導教師。 

3. 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 

4. 長榮大學校安 24小時緊急通報專線：06-2785119。 

(二) 協調聯繫：學生/實習單位需回報各教學單位實習專責窗口，由各教
學單位實習窗口聯繫家長與業界督導(輔導)人員，並評估處理方
式。 

(三) 事件處理：協助學生請領意外保險或相關職災給付理賠，得依學生
傷病、災害等特殊情事協助調整實習進度。 

(四) 回報說明：由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將事發過程、處理流程與結果回
報學生、家長，相關紀錄留存備查。 

二、 流程圖： 

 

附件一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境外實習緊事故處理流程 

一、 境外實習期間，如遭遇事故請依以下流程處理： 

(一) 尋找協助：學生就近向當地警察局求助或與駐外館處取得聯繫。 

1. 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 24小時急難救助電話：+886-800-085-095 
2. 長榮大學校安 24小時緊急通報專線：+886-6-2785119 
3. 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 

(二) 協調聯繫： 
1. 學生需回報各教學單位實習專責窗口，由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
聯繫家長並評估處理方式：委由當地人員或派員前往處理。 

2. 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將事發情形知會國際處海外企業實習組。 

(三) 事件處理：必要時協請外交部或駐外單位協助。 

(四) 回報說明：由各教學單位實習窗口將事發過程、處理流程與結果回
報學生、家長、國際處海外企業實習組，並提出處理過程報告書。 

二、 流程圖表：

附件一 


